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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中法办„2023‟ 1 号 

 

 

各区、市法院，本院各部门： 

为规范人民法院对执行案款的管理工作，维护当事人的

合法权益，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《执行案款管理工作实

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已于 2022 年 12 月 8 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

2022年第 27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 月 28日 

 

0e5081df85c350630185f730d5430fd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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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执行案款的管理，确保执行款依法及时过

付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》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执行权制约机制加强执行监督

的意见》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款物管理工作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本办法所称执行案款，是指执行程序中依法应

当由人民法院经管的，由当事人或第三人交纳的执行款、保

证金、拍卖款等案款。 

第二条  执行案款的管理由执行部门和财务部门分工

负责，相互配合，相互监督。执行案款管理部门应分别指定

专人负责，建立案款管理明细账，每月进行核对，保证执行

案款管理准确、有效。 

第三条  执行案款管理人员及执行人员应严格使用“案

款管理系统”并执行“一案一账号”的规定，执行案款的收

取和分配、发放原则上一律通过“案款管理系统”进行。 

第四条  严禁执行案款管理人员及执行人员利用个人

账户、微信等收取执行案款。严禁任何部门和个人挪用、截

留、侵吞和私分执行案款。  

  第五条  交款人直接到执行部门交付执行案款的，执行

人员可以会同交款人到财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。 



— 3 — 
  

交付现金的，财务部门应当即时向交款人出具收款凭

据；交付票据的，财务部门应当即时向交款人出具收取凭证，

在款项到账后三日内通知执行人员向交款人推送电子票据。 

第六条  交款人采用转账汇款方式交付和人民法院采

用扣划方式收取执行案款的，执行人员应及时通过案款管理

系统向交款人推送电子票据。 

第七条  执行人员应当在案款到账后三日内进行到账

确认，财务部门在执行部门到账确认后三日内进行核对。执

行部门应在案款到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完成执行款的核算、

执行费用的结算工作，并通知当事人办理案款领取手续。 

第八条  执行人员通知当事人领取案款应至少经过两

次电话通知，并保存录音或电话记录；电话通知不到的应送

达《领取案款通知书》；穷尽各种方式仍通知不到当事人，

应采取公告方式通知。 

第九条  执行人员在发放案款前应当审查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支付案款本金、利息及执行费等计算数额是否正

确； 

（二）他人对案款是否享有优先权； 

（三）案款是否有他人申请参与分配，对参与分配的依

法制作分配方案并送达各方当事人，当事人无异议的按分配

方案执行，有异议的告知当事人依法行使权利； 

（四）案款是否被另案采取保全措施； 

（五）案件是否在执行异议、复议及执行异议之诉审查、

审理期间,或有再审、执行担保等中止或暂缓执行的情形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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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申请人是否在本院有作为被执行人案件未履行的

情形； 

（七）是否有需要延缓发放执行款的情形。 

第十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案款可以延缓发放： 

（一）需要对案款研究分配的； 

（二）因另案诉讼、执行或涉嫌犯罪等原因被有关机关

保全冻结的； 

（三）案件被依法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； 

（四）当事人申请延缓发放或经通知未及时领取的； 

（五）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延缓的。 

上述情形消失后，执行人员应当在十日内通知当事人领

取案款。 

第十一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发放执

行案款的，执行部门可以与财务部门会商后将案款提存： 

（一）案款领取人无正当理由拒绝领取的； 

（二）案款领取人下落不明，经穷尽方式仍无法通知的； 

（三）案款领取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

能力未确定监护人的； 

（四）经通知案款领取人后满六个月未领取的； 

（五）其他不能发放的情形。 

提存费用应当由案款领取人负担，可以从执行案款中扣

除。 

第十二条  执行案款由专人办理，发放案款、延缓发放

案款、案款提存，均应填写执行款发放、延缓发放审批表或



— 5 — 
  

提存案款审批表，审批表需详细注明延缓发放或提存原因，

并报请部门负责人、执行局长或主管院领导批准。 

第十三条  执行案款应当发放给案件当事人，但依法应

退还给交款人或协助有关机关、人民法院划拨的除外。 

确需发放给当事人指定的第三人的，应当由该当事人出

具指定第三人领取的书面证明，经合议庭审查并报部门负责

人批准。 

委托他人代为办理领取案款手续的，应当附特别授权委

托书、委托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等材料。 

第十四条  经审批同意发放案款的，执行人员应当将执

行款发放审批表、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、收款人出

具的收款凭证、收款账户信息等材料移交财务部门办理。 

发放 10 万元以下案款且当事人在申请执行时已提供收

款账户或裁判文书明确载明收款账户的，可直接发放案款，

无需当事人另行提供收款手续。 

第十五条  财务部门在办理执行案款支付手续时，应查

验收款人与审批表是否相符、领款手续是否齐备，以及是否

符合有关财务管理规定等。符合发款条件的，应在三个工作

日内完成发款。 

第十六条  财务部门发放执行款，原则上应当采取转账

方式。 

第十七条  执行指挥中心、执行案款管理人员负责对超

期未发放执行款进行督办，经督办后执行人员仍未进行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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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报主管院领导批准后启动“一案双查”，并追究责任人

员相应责任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

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3年 1月 28日印发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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